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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规划目的

为统筹柳林县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推动各类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确保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科学、合理、

有效地进行，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结合柳林明清街实际，特编制《柳林县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规划（2024—2035 年）》（以下简称“本次规划”）。

2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真实保护、整体保护、合理利用，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

保护的关系，展现明清街在柳林县的历史脉络和各时期重大进程的重

要地位，突显地方的历史文化价值，构建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

有效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健全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彰显城市文

化脉络和风貌特色，突出黄河流域的文化传承，为新时代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提供柳林方案。

3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东起清河广场，南至贺昌大街，西起双塔寺西侧

的刘家沟北路，北起背道街以北 50 米，总面积 39.29 公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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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面积 4.79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 10.49公顷，环境协

调区面积 24.01公顷。

4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柳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衔接一致，为 2024 年至 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27年。

5 规划目标

（1）有效保护街区内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维持传统风貌、街巷

格局和建筑肌理，保持生活的延续性，实现街区科学保护，保护传承

柳林县历史文化；

（2）妥善处理保护与更新的关系，改善街区居住环境和基础设

施，让街区居民感受到文化自豪；

（3）推动街区融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彰显地方特色，突出文

化内涵，以街区保护促进城市科学、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1 明清街承秦晋旱码头之利，成为晋陕商贸集散枢纽

柳林古镇是山西和陕西交界地区的重要商贸中心和商业活动的

发源地。明代万历年间，因晋陕贸易往来繁荣，又因地处晋西边陲，

天堑黄河东岸，柳林古镇的水陆两运四通八达、各地商贸往来绵延不

绝，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商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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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晋陕商帮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三十五

年，横亘永宁州、汾州府的巨障黃芦岭开通，向阳沟通往汾州府的羊

肠小道变为车马坦途，从东南各地涌入晋中平川洋广杂货，源源不断

地通过柳林发往西北各地，西北各地的皮毛、油碱等土产不断通过柳

林发往东南各地。柳林是东西沟通最近捷的一条通道，地理位置异常

优越，于是到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东西两路物资交流的转运集散地，

成为一个大型的旱码头。柳林从供给边地以营利开始，逐渐发展成大

规模的商业网络，涉及盐粮贸易等多个领域，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繁

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当时商业网络的核心。柳林商帮也逐渐发展

为一支与祁县、太谷晋商一样对当时经济、社会繁荣发展起着举足轻

重的商业劲旅；至民国 10 年，柳林商业发展更是加快，柳林三镇也

发展成一个有着 800多家商号，人称“小北京”的货畅天下、富甲一方

的晋西商业重镇。

2 明清街是集散枢纽，也是见证晋商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明清街是柳林商业发展的标志，是晋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与晋商的发展繁荣一脉相承。柳林的晋商文化发展，最直接的核心媒

介便是明清街。明清街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曾是繁华的驿站，于明

末清初逐渐形成了东西两路物资交流的集散之地。祁县、太谷、汾阳、

平遥等地的晋商，纷纷在此地开设货栈、字号，投资经商。五里长街，

店铺林立，加上明清街每天都有集市，千万里商贾，骈肩辐辏，百货

骈阗，街头茶肆酒楼、香店药铺鳞次栉比，更使得街头显得繁华异常。

明清街自明代至民国，不仅见证了柳林镇的发展，更见证了晋商文化

的兴起，经过百年的兴盛，明清街已然成为研究历史上商品中转流通

征
求
意
见
稿



柳林县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4—2035 年）

— 4—

和晋商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3 明清街利黄河水运之便，是黄河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柳林是黄河沿岸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柳林紧靠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黄河，柳林盘子、弹唱、秧歌、桑皮纸制作等一批非遗项目

代表了柳林古老而丰富的民俗文化。而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聚居

的居民群落。柳林镇最初的居民聚落香严堡、沙塬圪廊、石家沟、田

家沟、贺家沟等均分布在明清街周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及生态景

观，全长 1350 米的明清街集中了多元精湛的民间艺术，成为别具一

格的黄河文化代表。其中，“盘子会”“黄河旋鼓”“庙会”“秧歌”“转

九曲”“打铁”“面塑”等民俗文化尤为突出，蕴含极佳的本地特色风

格。除此之外，在明清街区中依然保留了传承至今的传统手工艺品和

地方特色小吃等。民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品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为

了满足人们物质的需求，更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具

有一定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是集聚了几百年来地方文化、历史、特

点的杰出代表。

4 明清街建筑风貌多元并存，商贸建筑形制独具一格

“明清街”可以理解为山西大院和柳林窑洞的一种融合，反映了

柳林作为多元文化交融汇聚地的文化特征。明清街的空间特点是：“背

山面水，长街窄院。”现存有近 150 座合院式住宅，以街道为轴，分

两侧，前后三层排列。在近百年的演化过程，基本是在院落控制下的

拆旧建新，建筑风貌参差不齐，但建筑肌理相对完好，大部分院落内

维持了历史格局。同时，明清街内保留了各个时期的建筑形式：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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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传统的民居样式砖砌锢窑、抬梁式传统木构、窑房同构等；有民国时

期带有浓郁外来风格的邮局和教堂建筑；有新中国成立初期保存至今的

人民商场和仓库等大型公建；有近现代居民新修的红砖水泥房等。不同

风貌的建筑在地块内交织在一起，同一建筑内也能找到不同时期的构建

元素层积叠加。明清街建筑所具有的自然、淳朴风格和丰富的细节

变化，体现了地方审美标准。明清街分上、中、下三段，古称上甲子、

中甲子、下甲子。其街道旧以卵石垫铺，两旁商店排列，大多数为明、

清两代建筑。由于商业的极度繁荣，柳林明清街两侧的“四合院”大多

都是前铺后居，大门则中通或旁出。当时的柳林街道，每隔一段，当

街一座过街楼。过街楼四面巨柱挺立，斗拱相衔，皆为木结构二层高

楼。楼上四围勾栏护卫，楼顶飞檐挑角，琉璃脊兽；楼内供奉神像，

楼下十字通道，人畜车马川流不息。

第三章 保护框架和内容

1 保护框架

本规划构建“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

系：囊括了与历史文化街区相关的自然山水环境、历史人文环境、不

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

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各类别要素。

2 保护内容

（1）历史形成的街区功能

保护和延续历史上明清街的重要商业街区功能、居住功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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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功能。

（2）街区的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

突出街区的格局特色，保护历史街区内部的街巷肌理。包括历史

街区格局和保留的历史遗迹等，街巷的走向、宽度、界线、断面尺寸、

地坪标高、沿街风貌及景观视廊等。

（3）街区的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保护社区及其文化的延续与传承，确保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的稳

定。

（4）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以及有保护价

值的其他构筑物和建筑构件

除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之外，保护要素还包

括其他建筑中有保护价值的部分。包括各式老墙、传统街门，垂花门、

屋顶、门窗、柱梁、影壁、铺地等。

（5）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地方文化

除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街区内其他有保护价值的历

史名人、历史典故等也应纳入保护范围。

第四章 保护区划

1 核心保护范围

划定核心保护范围集中在明清中街和明清西街南北两侧，东至宝

亨当当铺旧址东侧，西至吉义红枣店旧址西侧，面积约 4.79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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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控制地带

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在核心保护范围以外，东至石家沟路，南至贺

昌大街，西至交通路，北至背道街，面积约 10.49公顷。

3 环境协调区

划定环境协调区在建设控制地带以外，分为东、西、北三个区域，

东至清河北路，南至贺昌大街，西至刘家沟路，北至背道街以北 50

米，面积约 24.01公顷。

第五章 保护与控制规划

1 山水环境保护

保护柳林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北、东、西三面群山环绕，三川河

从南面蜿蜒而过的自然山水格局。

2 街区格局保护

整体保护街区的传统格局，包括以明清街为主轴线，沟门前街为

次轴线，向南北两侧延伸呈鱼骨状的街巷格局，保护街区内部以步行

为主的街道尺度和空间环境，宅院密布的空间肌理。

3 历史街巷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街巷保护分为一类历史街巷和二类历史街巷两级，

一类历史街巷为现状尺度未改变、整体风貌保存较好的街巷，包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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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街、明清东街、明清西街、马家井巷、四合磨巷、疙台旦巷、公

盛昌巷共 7条；二类历史街巷为现状尺度少量改变，整体风貌有一定

保存的街巷，包括背当铺巷、沙垣疙廊巷、小堡里巷、兴隆古巷、庵

里巷、沟门前街、党家楼巷、建设路、杨家东巷、杨家廊巷、天主堂

东巷共 11条。

（1）一类历史街巷保护要求

保护街巷的历史走向，不得改变街区空间格局；保持历史街巷原

有的线型、宽度，对于现状尺度已经发生变化的区段，应予以调整；

街巷两侧界面除巷弄出口外，应保持连续，两侧建筑应贴街道边线建

造，以维持界面完整；严格控制街巷两侧建筑的形式、色彩、建筑材

料、大门样式，建筑风貌应为传统建筑风貌；全面深入挖掘与历史街

巷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设置展示相关历史信息的标识系统；根据历

史记录、使用习惯恢复历史街巷名称。

（2）二类历史街巷保护要求

严控街巷的走向、尺度；优化街巷的沿街景观风貌，与历史文化

街区整体风貌协调；增加与街巷相关的历史文化内涵，设置展示相关

历史文化的标识系统。

4 历史场所保护

进一步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内跨街楼、历史地名、老字号、集体

单位等历史场所的普查、认定和建档工作。对于有历史记载的已不存

在的历史场所，可利用城市家具、地面铺装、环境小品等空间元素予

以标识，使历史信息在现代城市空间中予以延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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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风貌分类保护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现状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分类保护和整治。根

据建筑价值、风貌、分布等要素，建筑保护整治分为五类：保护类建

筑、修缮类建筑、改善类建筑、保留建筑、整治类建筑、更新类建筑。

保护类建筑：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登记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行严格保

护。

修缮类建筑：指历史建筑。对其进行保留原建筑结构，保持历史

外貌，并体现原有重要历史特征的必要修缮。建筑内部可进行装修，

完善基础设施，使其适应现代生活需要。

改善类建筑：指未公布为保护建筑但传统风貌保存较好的建筑，

以及整体风貌与历史街区较为协调的建筑。原建筑结构不动，保持历

史外貌，并按原有的特征进行必要的修缮。重点对建筑内部进行装修，

完善基础设施，使其适应现代生活需要。

整治类建筑：指整体风貌与历史街区不协调的建筑。通过降低建

筑高度，改造屋顶形式，调整外观材料、色彩等方式对建筑进行整治，

使其与历史环境相协调。

更新类建筑：指与历史风貌有冲突的建（构）筑物，影响传统风

貌和院落格局的障碍建筑、搭建、危棚简屋，通过风貌整治都不能处

理好与历史风貌冲突的建筑。建筑拆除后在原址进行更新，后续建设

应尊重原街巷格局，延续原道路肌理，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延续街

区整体风貌特征，与周边环境取得协调，并符合地块建设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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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要求、景观视廊的建筑高度

控制要求、传统民居建筑高度分析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建筑高度分

类控制要求：

（1）保留现状建筑高度

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历史建筑维持原高度，其中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构）筑物高度严格按照文物保护要

求进行控制。

（2）建筑檐口 9 米限高区

主要位于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包括明清西街、明清中

街、明清东街（西段）、沟门前街沿街。

（3）建筑檐口 12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清河广场、明清东街（东段）沿街、背道街南侧沿街（石

家沟路至沟门前街段）、明清街与贺昌大街过渡区域。

（4）建筑檐口 15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背道街南侧沿街、贺昌大街北侧沿街（交通路至建设路

段）。

（5）建筑檐口 18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烟糖厂、大剧院、下背道、贺昌大街北侧（沿街建设路

至万和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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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檐口 21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天主堂巷两侧、石家沟路与贺昌大街西北角广场西侧、

柳林一中东片区。

（7）建筑檐口 24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背道街北侧沿街安置楼区域。

（8）建筑檐口 30 米限高区

主要包括贺昌大街沿街（石家沟路至清河广场段）、石家沟路与

杨家廊巷东南角、背道街沿街（二小东西两侧）、柳林一中西片区、

贺昌大街沿街（贺家沟路两侧）。

7 景观风貌保护

城市色彩、建筑风格、街道界面、地面铺装、景观小品、景观照

明、户外广告等要素应与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通过城市设

计手法完善景观体系，凸显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街巷、历

史轴线、重要节点、标志性建（构）筑物的历史风貌和地域文化特征。

加强景观风貌管理，对历史文化街区及重要公共空间作为景观风

貌重点管控区域，提出景观风貌要素的控制和引导要求。

通过发掘整理传统建筑构件、传统手工艺产品、典故和传说等地

域特色要素，以符号化形式进行景观表达，通过创新景观设计传承历

史文脉，丰富能够体现柳林明清街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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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功能提升

（1）功能定位

以生活居住、文化博览为主导，以休闲旅游、特色商业为辅助功

能，通过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模式，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完

善市政基础、公共服务、旅游服务等配套设施，改善人居与旅游环境，

鼓励有利于“保护、传承、创新”的功能和活动。

（2）人口容量

按照户均 3.5人的标准进行人口估算。规划期内居住人口控制在

5400人、1540 户左右。

优化居住空间结构和整体环境，确保一定的原住民比例。通过对

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修缮、环境提升以及业态调整，吸引、回流一

定人口，提高常住人口就近就业比例，确保历史文化街区基础活力。

配合加建、扩建建筑的拆除、整治以及展示工作的开展，对街区内人

口进行疏解和吸引。对确要进行疏解和拆建的，应充分尊重群众意愿。

（3）用地布局调整

基本延续街区以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商业

用地为主的用地布局形式，通过微调优化街区用地空间结构，服务于

街区的居住、旅游、商业等功能。

1）强化核心功能，完善公共配套设施

强化历史文化街区生活居住、公共服务、文化博览、休闲活动、

特色商业的功能定位，适当疏解街区居住用地的空间密度，降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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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迁移与功能定位不相适应的企业，改造与街区传统风貌不符及

建筑尺度过大的建筑，完善街区公共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的配套职能。

2）完善交通体系，提升历史街巷的交通功能

结合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梳理历史街巷与周边道路的关系，完

善街区的道路体系，疏解重要保护地区交通流量，加强历史文化街区

内部交通与外部交通的联系。

3）增补绿色空间和公共空间，提升城市品质

在尊重历史环境和现状条件的前提下，选择部分公共空间和重要

路段，因地制宜优化历史文化街区的沿街绿化，同时增补公共空间，

创建适于现代人居生活需求的休闲活动空间和文化展示空间。

4）允许用地性质的兼容，鼓励公共性设施合理复合集约设置

在不影响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和符合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要求的前

提下，允许特定区域内土地使用的兼容和复合，如居住用地可兼作商

业使用。同时可增加社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鼓励公共性设施合理复

合集约设置。

（4）道路交通规划

1）交通规划策略

优化路网布局，加强内外衔接。结合上位规划，优化历史文化街

区的道路路网布局，强化历史文化街区交通的内外循环和顺畅衔接。

贯通背道街，提高外围道路通行能力，有效疏解历史文化街区过境交

通。在不破坏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格局、尊重历史空间肌理的前提下，

有选择地增加一些支路、巷道，提高道路网密度；通过局部道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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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贯通现有的尽端街巷，提升道路的系统性和通达性。

适度开发地下空间，缓解停车难问题。结合柳林县国土空间规划

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地下空间开发进行研究，在不

影响、不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下，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开发，高效

利用土地资源，提高空间使用效率。

加强交通管理，改善出行环境。通过通行限制、时间限制等管理

措施疏导交通拥堵、优化周边交通状况。结合历史街巷体系，逐步形

成以步行为主的慢行交通系统。

2）道路系统规划

①城市主干道

贯通背道街，承担街区北部主要的交通功能；保持清河北路、贺

昌大街、石家沟路城市主干道的交通现状不作调整，将其四条道路作

为街区主要的对外联系道路。

②城市次干道

规划贺家沟路、交通路为城市次干道，为双向两车道，缓解贺昌

大街交通拥堵的状况。

③城市支路

城市支路主要为杨家廊巷、宝沟巷和北部小区周围道路，道路宽

度保证消防车道通行，承担街区外围交通的疏解功能。

④慢行交通道路

规划慢行交通系统结合休闲设施、广场、商业服务设施，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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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布置。主要历史街巷通行方式为“步行+电瓶车”，次要历史街巷通

行方式全部为步行。作为主要历史街巷的明清街宽度以 7—10m为主，

其他次要街巷宽度保证最窄处不小于 4米，按照地块消防分区确保小

型消防车的通行。历史文化街区内部保留现状街巷肌理，且白天全面

禁止汽车驶入。

3）停车场

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规划开发建设地下空间。

地下空间分为两层，可全部或利用其中一层设置为停车场。

4）交通组织和管理

配备专门人员对街区周边和内部交通状况、机动车通行进行管理

和疏导，保证交通的有序安全。设置用于交通管理的视频监控设施和

报警设施等，及时处理发生的拥堵、事故等交通问题。

（5）公共空间与景观系统

为尊重历史传统，体现原有街区风貌，本历史文化街区的绿化规

划坚持以分散、小型为主的原则，不套用现代街区的绿化面积指标，

在充分保护利用已有绿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闲置

用地、附属绿地，见缝插绿、均衡布局，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设计方

法，增加院落绿化、局部地区开辟小型绿地及公共开敞空间，加大区

域绿化量，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特有的绿化开敞空间系统。柳林明清街

的开敞空间分为三类：城市开敞空间、街区休闲空间、盘子空间。

规划柳林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恢复牌坊、骑街楼、火神楼等柳林

明清街历史文化特色景观，延续四十里“抖气河”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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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不可移动文物

1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保护街区内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4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 25处。

2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原则

（1）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由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划定、各级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

（2）不同等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重叠时，

应执行较高等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

（3）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与其他保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地段等保护对象的保护范围重叠时，应从严管理。

3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

（1）积极配合国家文物登录制度的建立。

（2）积极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防止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等建设性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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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文物保护规划相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5）加强文物安全防护。

（6）拆除文物保护范围内私搭乱建的建筑。

（7）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第七章 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

1 历史建筑保护对象

保护街区内已公布的 11 处历史建筑及 3处推荐历史建筑，共计

14处。

2 历史建筑保护要求

（1）大力推进历史建筑的调查、公布、建档工作，对历史建筑

实行登录和挂牌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

除历史建筑。

（2）划定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将历史建筑及其必要的院落空间、

关联空间划定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可能对建筑原有立

面和风貌造成不良影响的建设活动，其他建筑应在体量、色彩、高度、

立面形式、屋顶轮廓等方面与之协调。

（3）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历史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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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结构或者

使用性质的，应当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4）对于结构安全性降低和局部风貌破坏的历史建筑应及时开

展修缮工作，建筑修缮应保证主要历史信息和外观传统风貌的延续。

（5）历史建筑应优先延续历史使用功能，并应改善结构、增加

厨卫等内部设施，落实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6）应结合需求引导历史建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在保

证安全前提下允许开展特色餐饮、酒店民宿、传统商业等与历史文化

价值特色相适宜的经营活动。

（7）重视历史建筑的历史环境保护，保护建筑周边的街巷、树

木等历史要素，并结合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拆除历史建筑内私搭乱建

的建筑，对周边现代建筑及有所遮挡的建构筑物分别提出拆除、限高

和改造立面等措施。

（8）落实历史建筑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负责制，按照保护要求

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落实有关安全措施。

（9）历史文化街区主管部门应对历史建筑保护管理责任人进行

保护业务指导和培训，并借助相应金融措施，鼓励产权人对历史建筑

进行维修、改造。

3 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对象

保护街区内的传统风貌建筑共计 5处。

征
求
意
见
稿



柳林县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4—2035 年）

— 19 —

4 传统风貌建筑保护要求

（1）历史文化街区主管部门应当对传统风貌建筑设置保护标志，

实行挂牌保护。

（2）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应保证其传统风貌的延续性。

（3）传统风貌建筑使用应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善内部设施，适应

现代生活，提升居住品质。

（4）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要求在原址居住，延续传承原有生

产生活方式，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在符合结构、

消防等专业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不改变权属登记的房屋使用用途的，

可以对传统风貌建筑开展多功能使用，鼓励用于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文

化创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老字号经营、柳林民间工艺传承等业

态。

第八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55 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项、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36项。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

（1）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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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保护，真实传承

（3）分级保护，抢救濒危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1）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

（2）对于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进行保护。建

立各级保护名录和档案库，制定保护管理措施。

（3）对尚未列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做系统的普查，信息收

集，记录整理，经专家核定后，划分保护级别。选取较高级别的遗产

资源，分别申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立即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大力资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带徒授艺、培养艺术骨干

等多种途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5）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

（6）建立柳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征集并妥善保管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记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博物馆等多种途

径进行展示。

（7）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充分发挥

研究机构和团体的作用，进一步深度研究、开发和保护民间文化资源。

鼓励非物质文化的传播。

（8）对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等传统表演艺术加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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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9）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社会文化场馆和学校，加强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发挥社会力量，举办“非遗”传习班，充

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后备人才队伍。

（10）结合中小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质教育类的课程和讲

座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基础。鼓励民间活动的举行，根据

现代社会的兴趣，对某些民间活动进行适当改良，增强民间文化的生

命力。

（11）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传承

保护，共生发展。

（12）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13）对柳林民间剪纸、柳林碗团制作技艺、孟门桑皮纸制作技

艺、柳林刘家焉头木版年画、柳林芝麻饼制作技艺、马家醯醋麻糖醯

瓜瓜制作技艺、柳编技艺（柳林编织）、刺绣、柳林红枣加工技艺、

三交豆腐加工技艺、孟门熬制作技艺、银器制作技艺、柳林灌肠制作

技艺、打麻绳技艺、食用油压榨技艺等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进行生产

性保护。

（14）对一些民众基础较强，并有一定社会需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采取保护核心技艺、完善相关产品和刺激市场需求等环节进

行生产性保护，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文化资源转化为

经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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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利用

1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利用原则

（1）保护第一，合理、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2）遗产资源真实、完整保护基础上利用的原则。

（3）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有机结合的原

则。

（4）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

的原则。

（5）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的原则。

（6）跨区域协同展示利用原则。

2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利用目标

实现街区的历史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展示利用，将文化遗产融

入现代生活，传承文化基因，展示城市精神，让柳林明清街的文化遗

产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活态保护与传承，彰显柳林县的历史文化魅力。

3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利用思路

以历史文化价值特色为导向，重点展示最具柳林特色的文化遗产。

以明清街历史文化步道为主要线索构建要素集聚、特色突出、文

化多元的展示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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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物建筑展示利用

（1）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建筑选址、材料、工艺、

结构、装饰、风格、形制等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庭院、园林、

匾额、楹联题刻等文化景观资源。

（2）文物建筑的原有格局，文物建筑本身的功能变化、使用单

位、使用人及与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相关性。包括文物建筑在所处

时代和区域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及其对该时代、区域整体文化内涵的

影响。有限开放的文物建筑，应阐释文物建筑的历史背景、整体格局

及历史沿革等信息。

（3）文物建筑各个阶段特征，包括标语、口号，不同时期改建

的历史痕迹等各时期历史信息，并准确标注时间。

（4）加强展示交流，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定期发放调查问

卷，接受社会监督，优化改进展示工作。

（5）鼓励采用电子触控屏、虚拟现实展示装置、移动终端 APP、

交互平台等新技术手段展示文物建筑价值，形成数字化、网络化传播

与现场参观、实地考察之间的互动互补。

（6）鼓励研发文创产品，培育特有文创品牌，通过产品营销扩

大文物建筑的社会影响力，传播文物建筑价值。

5 历史建筑展示利用

（1）展示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建筑选址、材料、工

艺、结构、装饰、风格、形制等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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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展示历史建筑的原有格局和发展演变特征，包括不同时期

改建的历史痕迹。

（3）可结合文化展示、适宜性商业活动、培育文创产品等进行

历史建筑合理利用，推动公众参与，提高历史文化传播感知效果。

6 传统风貌建筑展示利用

（1）传统风貌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景观风貌的本底，其更多是原

住民使用的居住空间，因此其更新与利用需在维护原有历史文化街区

肌理、尺度、色彩、密度、天际轮廓线等风貌特征的基础上，遵循“见

人、见物、见生活”的原则，以改善民生，提高原住民生活品质为前

提。

（2）针对优秀传统风貌建筑可设置标志，展示其基本信息。

（3）强调公众参与，鼓励公众自我改造。

（4）编制更新利用导则，可结合原住民的意见进行适宜性业态

调整，可发展民宿、餐饮业、零售业、手工作坊等，鼓励原住民自主

经营。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

（1）博物馆及展示规划

结合传统民居等公共空间，打造容纳非遗工艺展览、商业休闲、

文创集市、学术交流、文艺观演等功能的文创基地。

以群艺馆为核心打造柳林群众文化活动艺术馆，形成柳林明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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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展示空间；结合明清街建筑更新、功能升级，通过举办节庆

会议、文化讲座、文艺表演提升空间活力。

（2）传统商业文化街规划

以明清街主街为核心打造以本土传统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展示为

主的商业文化街；以沟门前街为核心打造以特色小吃、非遗集市为主

的商业文化街；保护与扶持传统食品制作技艺，适度改良以符合现代

健康饮食理念，形成品牌化经营。

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

1 分期实施计划

本次规划分近、远两期，近期为明清街一期工程，远期为二期工

程。通过分期实施逐步完成各个层次的各项保护工作。

规划近期期限为 2024—2027 年，工作目标为完成明清街一期工

程的保护更新，做到历史文化遗产应保尽保，修缮改造建筑、街巷、

广场、公共设施等，初步建立具有柳林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规划远期期限为 2028—2035 年，工作目标为完成明清街二期工

程的保护更新，并全面建成系统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

建成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工作全面融入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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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参与制度

加大宣传教育，提高本地居民对柳林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推动保护工作的进程；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强化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加强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

鼓励通过组织市民公开课、专题报告、专家讲座、场景体验等多

种形式开展柳林县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

众的保护意识；支持学校开展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相关的实践教育活

动。

重视民间艺人培养，加大对民间艺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民间

组织的支持力度；设立技艺传承人资金扶持项目，有计划地提供资助，

鼓励技艺传承人带徒授艺。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引导公众参与规划的实施和管理，建立利益

相关方的公众参与机制。调动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的积极

性，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成果的全民共管、共享，增强全体市民的

认同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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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柳林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信息表

序号 名称 等级 年代 地址 现状

1 香严寺 国保 元、明 柳林镇贺昌大街香严路 1 号 开放参观

2 双塔寺
省保

明、清 柳林县柳林镇贺昌大街双塔北路羊道口西侧 开放参观

3 贺昌故居 清 柳林县柳林镇贺昌村双塔北路羊道口 99 号 居住场所

4 贺昌龙王庙 市保 明 柳林县柳林镇贺昌村石家沟北路上背道 16 号 其他用途

5 贺昌观音庙

县保

清 柳林县柳林镇贺昌村石家沟北路上背道 14 号 无人使用

6 贺昌二郎庙 明、清 柳林县柳林镇贺昌村沙源圪廊半坡上 无人使用

7 万和堂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东街居委会 55 号 商业用途

8 天锡长烟店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8 号 商业用途

9 中街 3 号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中背道 3 号 居住场所

10 公盛昌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32 号 居住场所

11 庆益厚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西街居委会明清街 34 号 居住场所

12 吉义红枣店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43 号 居住场所

13 高氏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27 号 居住场所

14 三郎庙戏台 清 柳林县柳林镇西街居委会柳林镇第二小学院内 教育场所

15 贺氏宗祠 清 柳林县柳林镇新背道古祠路段 开放参观

165 柳林瓷器店 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东街居委会 50 号 商业用途

176 宝亨当當铺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东街居委会 52 号 商业用途

187 万顺成面庄旧址 清 柳林镇东街居委会 74 号 商业用途

198 东街 37 号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东街居委会 37 号 居住场所

2019 三全盛寿衣店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69 号 商业用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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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等级 年代 地址 现状

210 悦来成首饰店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3 号 商业用途

21 德庆恒药店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24 号 商业用途

232 同生泰药店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36 号 商业用途

2423 姑子庵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40 号 居住场所

254 同和恒药店旧址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40 号 居住场所

265 天元恒面庄旧址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43 号 商业用途

276 兴盛全面庄旧址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47 号 商业用途

287 合义成面庄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4 号 商业用途

298 晋华照相馆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6 号 商业用途

3029 三全泰药店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22 号 商业用途

310 中街 21 号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21 号 居住场所

321 中街 30 号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30 号 居住场所

332 中街 12 号民宅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12 号 居住场所

343 中街中背道 48 号民宅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中背道 48 号 居住场所

354 中街 58 号民宅 清 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8 号 居住场所

365 德庆昌面庄旧址 清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2 号 商业用途

376 柳林骡马店旧址 清 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31 号 居住场所

387 庆云长百货旧址 清 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36 号 居住场所

398 柳林枣店旧址 清 柳林镇西街居委会 20 号 无人使用

4039 中街 52 号民宅 不详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2 号 居住场所

410 中街 54 号民宅 不详 柳林县柳林镇中街居委会 54 号 居住场所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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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柳林明清街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序号 名称 等级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1 香严寺 国保

自现有围墙外，东 12 米（至太军公路边）；西 25 米（至

堡沟路）；南 5 米（至县招待所第四层窑顶）。自大雄

宝殿后檐下算 起北 10 米（至大道边）。

自保护范围以外东 17 米（至清河边）西 40 米（至西 山

坡底）；南 70 米（至县招待所大门）；北 40 米，然

后变狭长长 300 米，宽 87.5 米。

2 双塔寺

省保

庙墙外东、西、南、北各 10 米。 保护范围外东、西、南、北各 50 米。

3 贺昌故居 故居院墙四周各向外延伸 10 米。
东、西自故居院墙各向外延伸 20 米，南至前边 公路，

北至山崖底。

4 贺昌龙王庙 市保 依龙王庙建筑物围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15 米。 依龙王庙建筑物围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50 米。

5 贺昌观音庙

县保

以观音庙建筑物背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10 米。 以观音庙建筑物背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40 米。

6 贺昌二郎庙 以二郎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10 米。 以二郎庙为界，周边向外延伸 40 米。

7 万和堂旧址

东北由店铺外墙向外延伸 11.38 米至道路边，东南由正窑

外墙向外延伸 40.55 米至空地，西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43.28 米至空地，西北由店铺外墙向外延伸 18.19 米至道

路边。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4.57 米，东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45.16 米至贺昌大街道路边，西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66.48 米至贺昌大街道路边，西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70.35 米。

8 天锡长烟店旧址

东北由主体外墙向外延伸 40.67 米至空地，东南由店铺外

墙向外延伸 32.96 米至道路，西南由店铺外墙向外延伸

82.87 米至道路边，西北由主体外墙向外延伸 22.96 米至

道路边。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6.30 米至背道路边，东南由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99.11 米至道路，西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82.94 米至道路边，西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76.34 米至道路边。

9 中街 3 号民宅

东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25.25 米至背道路南侧，东南向

外延伸 7.92 米至民宅西侧，西南向外延伸 10.74 米至民

宅东侧，西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10.43米至背道路南侧。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62.17 米至背道路北侧，东南

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87.32 米至明清中街路边，西南由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80.55 米至空地，西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54.08 米至背道路北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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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等级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10 公盛昌旧址

东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10.47 米至居民住宅西侧，东南

由大门外墙向外延伸 6.10 米至明清西街路边，西南由店

铺外墙向外延伸 48.08 米至明清西街路边，西北由正窑外

墙向外延伸 38.94 米至民宅背后。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8.33 米至背道路，东南由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52.81 米至居民住宅背后，西南由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66.65 米至居民住宅背后，西北由保护范

围向外延伸 80.45 米至道路。

11 庆益厚民宅

东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16.15 米至居民住宅西侧，东南

由大门外墙向外延伸 21.40 米至明清西街路边，西南由店

铺外墙向外延伸 27.61 米至明清西街路边，西北由正窑外

墙向外延伸 21.11 米至民宅背后。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8.33 米至背道路，东南由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52.81 米至居民住宅背后，西南由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66.65 米至居民住宅背后，西北由保护范

围向外延伸 80.45 米至道路。

12 吉义红枣店旧址

东北由店铺外墙向外延伸 49.72 米至明清西街道路边，东

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72.66 米至贺昌大街，西南由正窑

外墙向外延伸 55.62 米至贺昌大街，西北由店铺外墙向外

延伸 24.64 米至明清西街道路边。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47.97 米至小巷，东南由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50.56 米至贺昌大街，西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52.09 米至贺昌大街，西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95.02 米至背道路。

13 高氏民宅

东北由偏房外墙向外延伸 28.54 米至明清西街南面路边，

东南由正窑外墙向外延伸 33.27 米至小巷，西南由正窑西

南角向外延伸 30.53 米至民宅侧面，西北围墙向外延伸

52.01 米至明清西街南面路边。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47.47 米至小巷，东南由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62.20 米至贺昌大街人行道边，西南由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72.79 米至贺昌大街人行道边，西北由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61.51 米至小巷。

14 三郎庙戏台

东北由次间外墙向外延伸 9.94 米至第二小学挡墙底，东

南由次间外墙向外延伸 8.11 米至空挡墙底，西南由次间

外墙向外延伸 11.72 米至围墙，西北由次间外墙向外延伸

10.39 米至围墙。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6.14 米至道路边，东南由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70.35 米至背道路路边，西南由保护范

围向外延伸 66.68 米至背道路路边，西北由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99.58 米道路

15 贺氏宗祠

东北由祠堂外墙向外延伸 24.05 米至民宅背后，东南由东

南角围墙向外延伸 20.45 米至背道路，西南由西南角围墙

向外延伸 15.82 米至背道路，西北由西北墙角向外延伸

16.34 米至道路。

东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84.74 米至第二小学西侧空

地，东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68.89 米至民宅背后，西

南由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1.22 米至背道路，西北由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98.76 米。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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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已公布历史建筑名录信息表

序号 名称
建筑年

代
价值特色

1 明清中街 28 号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结构为 清代风格，正窑为二层新建房屋，因分家造成院落不统一，现存西厢

房、大门、照壁保留原建筑结构和风格。

2 明清西街 30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结构为清代风格，四合院布局，院落入口处有砖雕仿木斗拱，中轴线自南而北

建有正窑，正窑为二层砖砌窑洞三孔外立面贴瓷砖，两侧厢房为砖木结构。

3 田家沟北路 7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结构为清代风格，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院中央有建筑将院落分为东西两

侧。院落大门檐柱及斗拱、瓦当等保存完好，花纹精美。院内狭长，建筑为窑洞式。

4 田家沟北路 44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结构为清代风格，坐北朝南，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院内正窑外立面贴瓷砖，

院内建筑为窑洞式，正房前门廊保存完好。整体院落内木窗、格扇等花纹较为精美。

5 中背道 52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现存建筑结构为清代风格，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坐北朝南，现存大门为砖雕仿木斗拱

形式，保存完好。正窑已翻修为三层楼房。

6 田家沟北路 16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原为邮政所，院门开于西侧，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现存南北两侧及东侧房屋，东侧房

屋为二层建筑。

7 田家沟北路 10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原为工商局，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院门开于西侧，现存正房二层，一层为密洞式，二

层为砖木结构。

8 明清中街 23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原为铁业社，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院门开于北侧，现存院落狭长，院内建筑正房与西

侧房屋为窑洞式，东侧房屋为砖木结构。

9 中背道 9 号院 清代
创建人及创建年代不详，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院门开于北侧，院落与“人民商场”相邻，院落狭长，仅东西侧

有建筑，南侧建筑为“人民商场”。院内西厢房保存较好，门窗处需修复。

10 明清中街 30 号院 清代
该建筑位于吕梁市柳林县，占地 777 平方米，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院落坐北朝南，门楼为砖瓦结构，檐下木构

雕刻精美，尤其是斗拱各部件雕刻花纹较为少见。

11 中背道 3 号院 清代
此院落位于吕梁市柳林县，占地 324 平方米，整体为一进院落布局，从目前保存现状看院落朝北，现仅剩正房 3

间，两侧厢房各两间，此院落之前为机关幼儿园。征
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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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推荐历史建筑名录信息表

序号 名称 建筑年代 价值特色

1 人民商场 50—80 年代
改革开放前，人民商场是柳林最大的百货公司，其经营模式以零售为主，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

重要物质体现。

2 马家院 清代
马家位于明清东街、南坪巷附近，在明清街多处置宅，是近代明清街最有名望的家族。马家院有西、

中、东三个套院，整体呈“前店后院”的格局。

3 派出所 50—80 年代 位于沟门前街东侧，

附表五 传统风貌建筑名录信息表

序号 名称 建筑年代 建筑结构 建筑层数 现状使用功能

1 明清西街 86 号、88 号 民国 砖木 一 商业

2 明清西街 84 号 清代 砖木 一 商业

3 明清西街 49 号 清代 砖木 一 商业

4
明清西街 36 号、38 号、40

号
清代 砖木 一 商业

5 贺昌大街 181 号 50—80 年代 砖混 二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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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柳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表

序号 级别 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

1 国家级 柳林盘子会 民俗 柳林县文化馆 2008.6

2 省级 柳林水船秧歌 民间舞蹈 柳林镇青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2011.6

3 省级 柳林民间剪纸 民间美术 柳林民间剪纸协会 2011.6

4 省级 柳林碗团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 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2009.4

5 省级 孟门桑皮纸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 柳林县孟门镇文化站 2011.6

6 省级 礼生唱祭文习俗 民俗 山西省柳林文化研究会 2009.4

7 省级 柳林刘家焉头木版年画 民间美术 柳林县文化馆 2017.10

8 省级 柳林盘子会（含弹唱） 民间音乐 柳林县文化馆 2005

9 省级 杨家将传说 民间文学 山西省柳林县杨家将研究会 2023.5

10 省级 鼓子秧歌 民间舞蹈 黄河文化开发中心 2023.5

11 市级 柳林芝麻饼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 柳林沟门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2008.8

12 市级 马家醯醋麻糖醯瓜瓜制作技艺 传统手工技艺 柳林马家醯醋加工厂 2009

13 市级 柳林道情 戏曲 柳林县星翊道情有限公司 2017.3

14 市级 孟门禹迹与大禹治水的传说 民间文学 柳林县文化馆 2011.12

15 市级 柳林泥塑传统技艺 传统美术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21.4

16 市级 柳林穆村紫皮蒜种植技艺 生产商贸习俗 柳林县穆村古镇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3.3

17 市级 晋剧（柳林） 传统戏曲 柳林同心晋剧团 2023.3

18 市级 柳编技艺（柳林编织） 传统技艺 柳林县文化馆 2023.3

19 县级 高跷秧歌 民间舞蹈 柳林县文化馆 2007.12

20 县级 伞头秧歌 民间舞蹈 柳林县文化馆 2007.12

21 县级 三弦书 曲艺 柳林县文化馆 2007.12

22 县级 刺绣 民间美术 柳林县文化馆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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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

23 县级 柳林红枣加工技艺 民间手工技艺 柳林县三交镇文化站 2007.12

24 县级 清泉山的传说 民间文学 薛村文化站 2009.6

25 县级 王老婆山的传说 民间文学 王家沟乡文化站 2009.6

26 县级 王旺山的传说 民间文学 成家庄文化站 2009.6

27 县级 三交拴马枣树与李闯王的传说 民间文学 三交镇文化站 2009.6

28 县级 打夯号子 民间音乐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29 县级 下柳林 民间音乐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30 县级 冉（陷）船秧歌 民间舞蹈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31 县级 赫氏形意拳 传统体育、竞技与游艺 孟门文化站 2009.6

32 县级 夹铁蛋 传统体育、竞技与游艺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33 县级 斗活龙 传统体育、竞技与游艺 柳林镇文化站 2009.6

34 县级 三交豆腐加工技艺 民间手工技艺 三交镇文化站 2009.6

35 县级 孟门熬制作技艺 民间手工技艺 孟门镇文化站 2009.6

36 县级 白玉饼 民间医药 柳林镇文化站 2009.6

37 县级 乌金散 民间医药 柳林镇文化站 2009.6

38 县级 柳林年俗（春节） 岁时节令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39 县级 清明节 岁时节令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40 县级 窑洞文化 消费习俗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41 县级 西局岔庙会 生产商贸习俗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42 县级 黄河渡口文化 生产商贸习俗 柳林县文化馆 2009.6

43 县级 应雨山传说 民间文学 李家湾乡文化站 2018.11

44 县级 柳林儿歌 民间文学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

45 县级 柳林民间吹奏 传统音乐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征
求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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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名称 类别 保护单位 公布时间

46 县级 柳林竹马秧歌 传统舞蹈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

47 县级 柳林文昌秧歌 传统舞蹈 柳林县于成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8.11

48 县级 银器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

49 县级 柳林灌肠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

50 县级 打麻绳技艺 传统技艺 柳林县非遗保护协会 2018.11

51 县级 食用油压榨技艺 传统技艺 柳林县于成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8.11

52 县级 虎羊棋 传统体育、竞技与游艺 柳林县佳艺虎羊棋经营部 2018.11

53 县级 香严寺庙会 民俗 柳林县香严寺管理组 2018.11

54 县级 石西琵琶庙会 民俗 柳林县文化馆 2018.11

55 县级 于家沟祭鱼拜祖习俗 民俗 柳林县于成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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